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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产出本位公有论》评介

卢华根

　　由赵诗清教授等著的《产出本位公有论》一书于 1996 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
书的最显著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针对旧体制弊端和国有企业改革难点,

大胆采用逆向思维方法, 创造性地提出“产出本位公有制”理论, 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
条新思路。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系。国有企业搞不活, 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不起来。搞活国
有企业的关键在于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而又不改变其公有制的性
质。世界上有些国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 采取了将国有企业财产私有化的政策。这样做虽然
可以使企业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但是它
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改变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是不可取的。我国国有企业
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坚决反对私有化, 希望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投入主体多
元化,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来使原来的国有
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改革的进展不大, 效果不明
显, 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迟迟到不了位, 国有企业的亏损越来越严重。其中的症结何在
呢? 怎样才能使市场经济同公有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呢? 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

《产出本位公有论》一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发现由
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随着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被社会化大商品经济所取代, 家庭个体劳动方式
被企业集体劳动方式所取代, 曾经有过的投入主体与产出主体完全同一的状况也必然为投入
主体与产出主体彼此分离的状况所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种典型的投入本位所有制。所
谓投入本位所有制, 就是说在投入主体与产出主体彼此分离的情况下, 投入者凭借其投入所
有权无偿地占有产出者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是企业的投入主体, 工
人是企业的产出主体。资本家的投入价值离开了工人的劳动是不会自行增值的, 新增价值是
企业工人集体劳动的产物, 是产出者的创造。随着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的积累和运
动, 资本家的投入价值也将由企业产出者的过去劳动转化而来。因此投入本位所有制, 实质
上是投入者不断地用产出者过去的死劳动来剥削和支配产出者现在的活劳动。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种状况颠倒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
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活的劳动只是增值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 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 在资
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里应该完成从投入本位论原则到产出本位论原则的转变, 用产出本位所有制代
替投入本位所有制。但是遗憾的是, 在社会主义原初经济体制建立时并没有完成从投入本位
论原则到产出本位论原则的转变, 作为公有制主要成份的国家所有制仍然是一种投入本位所
有制。国家作为投入者, 凭借其对投入的所有权占有企业产出者的全部利润。全部国有企业

·39·



只有一个所有者, 因而每个国有企业都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只有实行集中计划经
济体制, 让企业躺在国家怀里吃大锅饭, 按劳分配被扭曲成平均主义和变相剥削, 企业也没
有任何自主权和积极性, 使整个国民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在原国有企业中
正在逐渐形成投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但是以投入主体为本位的原则始终没有丝毫改变, 并
且许多人仍然把国家所有制视为公有制的最佳模式, 结果使企业迟迟不能成为独立商品生产
者和市场主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产出本位公有论》一书的作者认为, 要搞活国有企业,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理论上
突破传统的投入本位公有制的观念, 建立产出本位公有制的新观念, 完成从投入本位到产出
本位的转变。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并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其具体的改革思路是通过三次分权和四次
分配, 建立三大系统, 达到使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而又不改变其公有制性质的目的。

三次分权是: 第一, 实行投入所有权与产出所有权分离, 即谁是投入者, 谁就拥有投入
所有权, 谁是产出者, 谁就拥有产出的劳动产品及其新增价值的所有权; 第二, 实行原始投
入所有权与法人投入所有权分离, 即谁是货币资本的投入者, 谁就拥有原始投入所有权, 谁
是接受货币资本所有者投入后进行再投入以购买生 产要素而从事独立生产经营者, 谁就拥有
法人投入所有权; 第三, 实行税收与利润、利息与企业收入分离, 国家得税, 企业得利, 投
入者得利息, 产出者得企业收入。

四次分配是: 第一次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配, 即各个企业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劳动产
品价值, 得到其在社会总产品价值中自己应有的份额; 第二次是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 企
业通过市场实现价值的全部收入分解为税收与利润两部分, 将税收上交给国家, 作为对国家
公务人员宏观管理和服务的劳动报酬, 剩下的利润归企业所有; 第三次是企业产出者与投入
者之间的分配, 根据借贷关系原则, 企业利润还要分为利息与企业主收入, 利息是付给投入
者的资本效益, 企业主收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归企业集体所有; 第四次是企业内部分配, 企
业首先要将企业集体收入分解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 前者用于扩大再生产追加投资, 后者用
于企业职工个人消费, 用于职工消费的分配要根据不同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质量和数量适当拉
开差距, 不能搞平均主义。

在企业内部建立三大系统: 一是由企业党代会、职代会和股东 (代表) 大会组成企业的
权力系统, 行使企业的所有权, 其中, 职代会行使产出所有权, 股东会行使投入所有权, 党
代会行使最高领导权; 党委会、工会和董事会分别是党代会、职代会和股东会的常设执行机
构; 二是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管理委员会, 组成企业管理指挥系统, 行使企业经营决策权; 三
是由企业党、政、工、青、妇各界群众代表组成企业的民意系统, 行使企业的监事权。三大
系统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使党委领导、厂长经理负责和职工民主监督三者有机结合, 最终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该书认为, 在这种企业制度下, 企业的投入主体是多元的, 而企业的产出主体则是单一
的; 从投入所有制看, 可能存在国有独资、国企合资、中外合资、公私混合所有、私人独资
等不同的形式, 但是从产出所有制看, 由于实行以产出集体为本位的原则, 只能是公有制, 因
此把公有制称之为产出本位公有制。作者预计, 原国有企业经过改革, 除了少数继续实行国
家独资的企业从投入角度看仍然是国有企业外, 其余大部分都难称之为国有企业了。但是从
产出角度看, 他们都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公有制企业。只有从固守投入本位公有制的旧观念中
解放出来, 树立坚持产出本位公有制的新观念, 才能加速原国有企业的改革, 使之走向市场、
增强活力而又不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 才能使市场与公有制有机结合, 使按劳动
分配与等价交换有机统一, 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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